
 

 

 

 

 

 
 

包医院发„2021‟83号 

     

关于印发《包头医学院公务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包头医学院公务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会

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头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 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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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医学院公务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，规范财务管理，减少现金

结算，加强财政监督，提高公务支出透明度，按照财政部、中国

人民银行《单位公务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财库„2016‟8 号）

要求，根据《关于加快本级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的通知》（包财

„2010‟5 号）、《关于建立公务卡结算目录制度的通知》（包财

库„2012‟19号）、《关于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的通知》（包

财„2019‟51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为进一步严格和规范公务卡的

使用和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公务卡的性质和办理范围 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公务卡是指学校教职工持有的，主要用于

日常公务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。 

（二）公务卡结算是学校教职工在公务活动中使用公务卡刷

卡消费，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现行财务制度审核后报销还款的方

式。 

（三）公务卡办理的范围为学校在职在岗的正式教职工。 

（四）学生作为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参与者，不具备办理公务

卡条件。 

第三条 公务卡的使用和管理 

（一）公务卡只限本人使用，持卡人在未办理财务支出报销

手续之前，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各项支出，应当在发卡行规定的免

息还款日前 5个工作日，履行完报销前的各项审批手续后到计划

财务处报销。因个人报销不及时产生的罚息、滞纳金等相关费用，

由持卡人承担。因特殊情况，不能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办理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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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手续的，可提供持卡人姓名、交易日期和每笔交易金额的明细

信息，办理相关借款手续，于免息还款日之前，先将资金转入公

务卡。 

（二）单位公务卡账户信用额度由个人向发卡银行提出申

请，由发卡银行予以核定。 

（三）公务卡公务支出不允许透支提取现金，对透支提取现

金的行为，视同个人消费行为。 

（四）公务卡实行“一人一卡”实名制管理，并由持卡人承

担相应的经济、法律责任。公务卡及密码均由持卡人个人保管。

公务卡遗失、被盗或毁损后的挂失及补办等事项由个人自行到发

卡行申请办理，并及时将新卡账号信息通知学校计划财务处。 

第四条 公务卡结算范围 

（一）原使用现金结算的日常公用支出、零星修缮、物品及

服务采购支出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手续费、水电费、

邮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

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专用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公务用车

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用等。 

（二）凡结算范围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，教职工应按规定使

用公务卡或公对公银行转账方式结算，不得使用现金结算。 

（三）学校会计核算实行“无现金结算”。科研经费支付方

式严格按照款项来源确定，主要采用国库集中支付、公务卡、转

账等方式支付。特殊情况不具备刷公务卡条件的，如野外调研、

数据采集工作等发生的费用，需经办人出具情况说明，经项目负

责人及所在学院审核后予以报销。属于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》

（1988 年国务院令第 12号）规定的现金开支范围的业务，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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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无现金系统转至报销人银行卡。 

（四）例外情形，如本科生参加比赛、群团活动等，研究生

参与科研探索等，涉及学生部分内容，无法通过公务卡结算的公

务行为，需严格按照《包头医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《包头医学

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由指导教师或带教老师出具

相关说明，进行银行卡据实结算。 

第五条 实施公务卡结算方式后的现金管理 

学校实施公务卡结算方式后，一般情况下不再办理现金支付

和现金借款业务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 

第六条 公务卡结算的报销管理 

（一）使用公务卡结算，不改变学校现行财务管理制度、报

销审批程序和会计核算方法。 

（二）持卡人因公务活动使用公务卡消费时，必须取得公务

卡消费交易凭条或刷卡截图和相对应的发票。 

（三）教职工在办理报销手续时，需附公务卡消费交易凭条

或刷卡截图和相对应的发票报销。 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所产生费用由持卡人个人承担，

计划财务处不予报销： 

1.使用公务卡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； 

2.报销发票与公务卡消费交易凭条不符的支出； 

3.持卡人透支提取现金所产生的手续费和利息等； 

4.持卡人未能在公务卡免息期内报销还款，所造成的透支利

息和滞纳金等； 

5.持卡人因未妥善保管公务卡或将其遗失等，造成公务卡被

盗刷所形成的支出或损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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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和要求或超出标准的消费。 

第七条 持卡人要严格遵守国家关于公务卡使用管理的规

定，规范使用公务卡。对违反公务卡使用管理的行为，由持卡人

负责，学校不承担由此引发的任何责任。 

第八条 使用和管理责任 

（一）持卡人责任 

1.因公务卡涉及个人信用，持卡人应本着诚实守信和对所在

单位和本人负责的原则，依规申领、妥善保管和使用公务卡。严

禁违规使用公务卡，如恶意支付或将非公务支出用于公务报销，

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持卡人承担。 

2.持卡人应按学校规定及时办理报销手续，并在发卡行规定

的免息还款日前及时还款。因办理报销或还款不及时、不完全还

款等个人原因造成的透支利息、滞纳金和个人信用损失等后果，

由持卡人承担。 

3.持卡人应保留好公务消费时个人签名的消费交易凭条或

公务卡付款截图及相应发票、入库单、支出明细等原始凭证，完

整提交计划财务处办理报销。 

4.持卡人应谨慎保管公务卡和密码，如遇调动、离职、退休

等情况时，应妥善处理公务卡债权债务，主动注销公务卡。 

5.遵守国家、地方相关部门及发卡行关于银行卡使用的其他

管理规定。 

（二）计划财务处管理责任 

1.组织办理公务卡，及时更新公务卡持卡人信息。 

2.审核持卡人提交的报销申请，及时办理公务卡支出业务的

报销、还款、资金退回和其他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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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    第十一条 附属医院参照本办法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

法，并组织实施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包头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2日印发    


